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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的普遍性

张汝伦

(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中国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只有在西方文化掌握世界文化主要话语权的情况

下，这个问题才会真正产生。因为当西方文化以普遍性文化自居，而其他文化也接受这种说法时，就会产

生对自己文化是否具有普遍性的追问。然而，这种追问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强调自己文化的特殊性，以为

这样才能维护自己文化的价值与合法性。殊不知这恰恰否定了自己文化的普遍性，把自己文化降到地方

性文化的地位，从而巩固了西方文化普遍性的神话。西方文化和哲学普遍性的神话，是建立在将普遍与

特殊概念截然二分的知性思维方式上的。如果我们接受黑格尔普遍、特殊、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思想，将普

遍理解为一个动态的、有差异的同一的概念，同时吸收中国传统对普遍性问题思考的积极成果，我们就不

但能够以超越现代性思维的方式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而且还能对普遍性概念本身作出中国哲学的

贡献。

【关键词】中国哲学 普遍性 家族相似 黑格尔 辩证法

( 一)

中国传统哲学有无普遍意义，这是我们今天研究

古代中国哲学的学者必须回答的。中国传统哲学有

无普遍意义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古

人不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认为他们

所思所想者，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与道，千秋万世

而常新，当然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在现代性条件

下，这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现代性的一个特点就是

区分古今，区分传统与现代，认为两者不是简单的时

间上的先后，而是有质的不同的两种思想文化与文明

形态。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西方文化逐渐掌握了世

界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利用这种话语霸权，采取种种

策略赋予自己文化以普遍性，并使处于非西方文化中

的人接受这种“普遍性”，以此剥夺了其他文化普遍性

之可能，把它们降为地方性知识。与此同时，非西方

文化背景的人们也逐渐接受西方所谓的普遍性，并将

向此“普遍性”看齐视为自己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西方哲学的传统本身就容易使得西方人以自己

的情感、观点和思想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采

取一种以我为普遍的普遍主义立场。西方哲学从一

开始就热衷追求事物统一的本质、原理和结构，这使

得它一方面不太重视、甚至忽略事物的特殊性和多样

性; 另一方面则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自己为普遍性的

标准，不仅是思想普遍性的标准，也是理性普遍性的

标准。换言之，西方人认为，西方的思想和历史发展，

对于全人类来说都有普遍的意义。西方思想的理性

主义传统和作为普世宗教的基督教，又进一步加强了

西方思想以自己为普遍的倾向。即使是像马克斯·

韦伯这样对非西方文化有相当了解的人，也认为普遍

历史问题不可避免是近代欧洲文化世界的产儿，具有

普遍意义和有效性的文化现象，只有在西方出现。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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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确立了西方普遍主义( 实际上是西方中心

主义) 的，是现代性和将现代性作为现代主流意识形

态的启蒙运动。启蒙意识形态构成了现代性的核心，

它具有一种抹杀事物实质不同( 如文化、传统、种族、

人种、性别、语言、哲学的实质不同) 的独断、错误的普
遍主义，造成一种掩盖了各种支配形式的极权式的欺

骗。启蒙普遍主义的规划封杀了从不同生活世界中
产生多样发展之可能，破坏了能以各种不同于现代性

的方式改变社会历史条件的社会结构性发展。现代
性和启蒙思想为这种现代西方的普遍主义提供了似

乎是非常有说服力的根据，使得非西方的人们也都心

悦诚服地接受这种普遍主义，相信这种普遍主义所包

含的一切可能结论，包括西方哲学就是哲学本身。

随着西方霸权的衰落，非西方文化人民的自我认

同感逐渐觉醒，先后开始为自己的文化传统正名。但
是，这种正名往往不是主张自己文化思想的普遍性，

反而是主张自己文化的特殊性。近代以来，人们对中
西文化特征的描述就是一个显例———中国文化的特
征总是与西方文化的特征相反: 中国文化感性，西方

文化理性; 中国文化讲直觉，西方文化讲推理; 中国文

化喜欢综合，西方文化则长于分析，凡此种种，不一而

足。人们对中国哲学往往也采取这种态度，在反思以
西释中、汉话胡说的同时，拼命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
性，而不谈它的普遍性。① 即使偶尔谈，也是泛泛而
谈，简单地说它也有普遍性，却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

论证。这其实暴露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实际对中国
哲学的普遍性没有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又是自觉
或不自觉地接受了以西方的一切为普遍性的标准。

这本身就是中国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西方人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普世的，是从基督教开

始的，基督教作为一种普世的宗教，其基本教义就建

立在一神基础上，普天之下，莫非上帝所创，自然道理

都是一样的，异教就等于邪恶和不正常。到了近代，

基督教的普世性逐渐被现代性的普世性所取代。启
蒙的哲学基础无疑是普遍主义。启蒙普遍主义意识
形态建立在人道、理性和进步三大支柱上。西方人认
为这三大支柱的普遍性没得商量。

人道的前提是人性的普遍性，“人们普遍承认，各

国各代人类的行动有很大的一律性，而且人性的原则

和作用始终如一。同样的动机总是产生出同样的行

为”。② 休谟这段话可以说是启蒙普遍主义人性论的

一个经典表达。人性的一律性则基于欲望与理性的

普遍性。人的基本欲望是趋利避苦，这也是人最基本

的本能。这种欲望和本能，支配着理性，理性是激情

的奴隶。因此，理性只能理解为工具理性或计算理

性，其根本目的是帮助人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所以

也叫目的理性。普遍使用这种理性，必然会导致人类

的进步; 而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人类福利的增长。

然而，对于人性究竟是善是恶，启蒙思想家始终

不能取得一致; 在非西方文化中更是如此，所以，光是

普遍的人性还不足以在非西方人民中建立起对西方

伪普遍主义的信仰。真正使非西方民族相信西方文

化普世性的，是工具理性的有效性，确切地说，是科学

和科学方法的有效性。科学和科学方法似乎与价值

无涉，可以验证与证明，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什么叫
“有效”? 首先必须澄清，可验证和证明不等于“有

效”。有效的东西往往是得不到证明的，这也是人类

的普遍经验。“有效”在近代的语境下就是有用，即能

用来最好地达到我们的功利目的，工具理性的名称实

际就表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既然人最根本的欲

望，也就是最根本的人性是逐利，普遍有效性就等同

于一般普遍性; 或者说，普遍性被窄化为普遍有效性，

而有效性又因为达成我们的目的而被等同于合理性

( rationality) 。这种工具理性无关价值的特征，使得非

西方世界的人们不但将它视为普遍的，而且也将其产

生的一切———起源于现代西方的种种制度，以及产生

它的西方文化及其对世界的理解，视为普遍的。在此

意义上，东方主义不完全是西方阴谋的产物，而是征

服者与被征服者合力的结果。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种合理性或工

具理性做出过经典描述的韦伯，却并不认为这种合理

性是人性皆然; 相反，他认为西欧以外的地方，无论是

印度、中国，还是巴比伦、埃及，都根本没有产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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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四人合撰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书》就是要强调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特殊性，以此证明它继续存在
的必要。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转引自彼得·盖伊著，王皖强译:《启蒙运动》，下卷《自由的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157 页。



现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合理性及其实现———理性化过
程。如果是这样的话，韦伯怎么能说“普遍历史的问
题是近代欧洲文化世界的产物”呢? 正如一位日本学
者所质疑的: “如果它( 合理性) 是西欧所独有的，对
于非西欧社会而言并不是普遍性的话，而且，如果它

是一种区别于东方独特的 ratio( 道) 的合理性的话，那
么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西欧的合理性就不再具备
普遍性。”①但韦伯可能回答说，他说的理性化的那个
理性是形式理性而非实质理性，就像数学和逻辑那样

具有普遍性，因此，它产生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也具

有普遍性和普遍历史的意义。但是，“当一个社会被
认为是比其他社会更为先进的时候，这一普遍主义就

能够有效地并且非常有力地使这个社会对其他社会

的支配权成为合情合理的”。② 西方普遍主义的背
后，是西方的霸权心态。问题在于，很多人心甘情愿
接受这种普遍性。

既然韦伯讲的理性是形式理性，即不含任何实质

内容的、根据所追求的目的来推导最佳路径的推导程
序，当然可以说是中立的，对任何愿意接受它的人都

是一样的，即普遍的。韦伯的历史哲学则是将这种理
性造成的结果———西方现代世界或现代性，当成具有
普遍性意义的东西。这种推论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使用工具理性的人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有非常

不同的目的的; 因此，使用工具理性也可以产生完全

不同的结果。然而，西方文化在现代表现出的优越
性，使得非西方人愿意相信这样建立在中立的形式理

性基础上的普遍性，这种信仰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完全

可以实现现代西方世界的一切。所以，一方面，西方
人总是习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非西方人及其文化，

“对西方人而言，东方总是与西方的某一方面相
像”; ③另一方面，非西方人也热切地向西方看齐，④总
是试图证明自己也像西方一样，西方有的自己都有，

自己早晚也会成为西方。此外，上述普遍主义的信仰

还使他们不至于因此而丧失自尊。

以西方为普遍也是东方民族现代性思维的特征

之一:“其结果便是中国人、日本人都必须重新表达自

己的文化，用一种舶来的工具，根据外人的理论要求，

甚至没人问这工具这要求是否适合他们，而且这一切

都是突然间发生的: 他们必须为自己弄出一个哲学，

甚至一个形而上学，一个逻辑学，一个美学; 他们必须

用‘主体’和‘客体’、‘抽象’和‘具体’、‘材料’和‘形

式’、‘存在’和‘性质’这类概念切分来重新审视自己

的思想; 必须消化我们的理论神话。”⑤确实如此。最

早在现代中国从事哲学的人自觉地要以西方哲学的

典范来叙述中国哲学史，即便是像熊十力这样没有受

过现代教育、传统文化浸染很深的人，也不免受到西

方哲学相当的影响，以西方哲学的范式来理解哲学及

其任务; ⑥他的弟子和非传统取向的哲学家，就更不用

说了。直到近年来，才有“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提

出和对“汉话胡说”的检讨。人们现在倾向于认为，中

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都是特殊的哲学，同属哲学这个大

类，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家族相似”的关系。

“家族相似”最初是维特根斯坦用来描述不同的

语言游戏的一个概念。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一种反

本质主义的立场，它要表明事物各有不同，没有共同

的本质。事物只有相似之处，没有全体共同的东西。

这听上去似乎匪夷所思。如果事物没有共同的东西

或共同的本质，我们如何能称它们是一类东西? 如维

特根斯坦自己如何能用一个“语言”的概念来指称不

同的语言? 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 “我没有提出某种

对于所有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为共同的东西，我说

的是，这些现象中没有一种共同的东西能够使我把同

一个词用于全体，———但这些现象以许多不同的方式

彼此关联。而正是由于这种或这些关系，我们才把它

们称之为‘语言’。”⑦但是，“家族相似”之“似”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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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坂史朗著，吴光辉译:《近代之挫折:东亚社会与西方文明的碰撞》，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 页。
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和特色主义的问题》，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389
页。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 年，第 86 页。
傅斯年便公开主张:“我们现在必须把欧洲的历史作为我们的历史，欧洲的遗传作为我们的遗传，欧洲( 解释历史的) 心术作为我们的心术。”
( 氏:《发刊词》，《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1: 1( 1927) ，第 3 页) 。
朱利安著，吴泓缈、赵鸣译:《论普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87 页。
张汝伦:《察异以求会通———熊十力与西方哲学》，《文史哲》2009 年第 9 期。
维特根斯坦著，李步楼译:《哲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年，第 46 页。



所有属于这个“家族”的成员共同的东西，尽管我们可
以不把它称为“共同的本质”，而称为“共同的特征”

或别的什么。普遍不可能被取消，因为没有普遍也就
没有特殊。如果一个家族的成员眼睛都是黑色的，这
不是他们共同的特征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能说黑眼

睛是这个家族普遍的特征? 可维特根斯坦就是不愿

意说“普遍”与“共同”，他说眼睛颜色相同这只说明
它们“以同样的方式互相重叠和交叉。……如同在纺
绳时把一些纤维绕在另一些纤维上一样。绳的强度
并非在于有一根贯穿绳的全长的纤维，而在于许多纤

维互相重叠”。① 即便如此，“同样的方式互相重叠和
交叉”不就是我们以某个名词指称它们的共同或普遍
的地方吗? 普遍性也许不是一个实在论意义上的存

在者，但无法想象它根本不存在。

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观念的提出针对的是
“理想语言”学派的逻辑主义教条: 一个语词的精确定
义或使用规则是我们使用它的先决条件。“我们可
以———为了特定的目的———划一条边界。是不是只
有这样做了才使概念变得可以使用? 根本不是。
……正如并不需要先有了定义: 1 步 = 75cm，才能使
‘一步’作为可以使用的长度的量度一样。”②维特根
斯坦主张概念的模糊性，即概念反本质主义的相对不

确定性，也就是概念的开放性，这样概念才是我们生

活实践的一部分，而不是逻辑学家独断的先天规定。

如果我们把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的思想用于
“哲学”概念本身，③那就应该反对本质主义的“哲学”

概念，而主张一种开放的“哲学”概念。

以这种非本质主义的、开放的“哲学”概念来看，

我们固然可以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其他任何

哲学都是“家族相似”的关系，它们不是一个普遍的类
概念“哲学”下的各个特殊哲学，分有一般哲学的本
质; 而是如被搓成( 即形成一定的关系) 一根绳的纤维

那样，共同构成了哲学本身。我们当然可以把中国哲
学和西方哲学都理解为特殊哲学，但相对于各种特殊

哲学的一般哲学是什么? 或者说，哲学的普遍性何

在?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回答上述问题的话，那么中

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家族相似的关系，而不是普遍与

特殊的关系的说法，其实只是一句空话，实际上还是

以西方哲学的哲学定义为哲学的共同本质。我们一
些学者以理性与否来判断中国哲学何时开始，就是一

个明证。

( 二)

西方传统主流的看法是: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产物

和事业，哲学是纯粹理性的活动。但另一方面，我们
又始终强调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那么，什么是与此特

殊性相对的普遍性呢? 如果没有一个这样的普遍性，

谈论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是否有意义呢? 其实，不管人

们怎么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往往还是不自觉地以西

方人对哲学的理解作为哲学的普遍定义，以西方哲学

的特征作为哲学的普遍特征。很少有人会觉得希腊
哲学、康德哲学或现象学，是一种特殊哲学。人们在
谈论上述哲学时，总以为他们同时也是在谈论一般哲

学。那么，当我们谈论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意义时，

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谈它的普遍性的呢?

严格说，哲学的普遍和普遍性概念来自西方。西
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追求普遍: 存在论研究的是具有最

高普遍性的存在，认识论追求的是普遍有效的真理。

西方哲学的基本工具是概念，而“普遍的身份就包含
在概念自身的生产中。它既是条件又是结果: 普遍赋
予概念以逻辑形式( 逻各斯的形式) ，概念稳定普遍并

使之对知识具有操作力”。④ 苏格拉底就是因此而被
人认为是“哲学之父”。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苏格
拉底在伦理问题中追寻普遍真理，具体的做法则是通

过概念来定义。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了他的做法，但
发现定义如果是普遍的话就不能是任何感性事物的

某个定义，因为感性事物总是在变，普遍性的定义只

能是另一类非感性的事物———理念。⑤ 但是，柏拉图
的理念论导致感性事物没有自己的真正存在。

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一套抽象理论来克服其师

理念论的上述困难。他一方面继续肯定，智慧( 或科
学) 就是要摆脱感觉的个别性，知识就是彻底排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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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种种特殊性而达到普遍真理; 另一方面他主张没

有脱离个别事物的理念，感性事物的存在既是观念

的，也是实在的。或者说，任何实在事物中都有理念
在。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放弃将普遍性作为哲学的根
本目标; 但与他前辈不同的是，他承认个体存在，普遍

是从对事物之定义的抽象解析得来。例如，假定人可
以有许多规定，如“人是两足动物”、“人是无羽动
物”、“人是有语言的动物”等等。在所有这些定义
中，“动物”是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不管人的
定义有多少不同，他首先必须属于“动物”这个类
( genus) ，其他差异只是属( species) 的差异，不影响人
的本质定义“人是一种动物”。人的所有其他定义必
然蕴含“人是一种动物”这个本质定义或基本定义。

这里，类的概念就相当于普遍概念，属的概念则相当

于特殊概念，而具体的某个人，如苏格拉底，则是个

别，但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讨论分类法时并没有
明确提出个别的概念。

这很可能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虽然反对脱离实在

事物独立存在的理念，但在追求一切事物所同然的真

理( 即普遍真理) 这点上与乃师并无二致。这种真理
在数学上被称为公理。公理先验地对一切事物普遍
有效，而非只关乎某个排斥其他存在的特殊类别。公
理宣告一个普遍必然的真理，所以它们属于所有特殊

事物，不容任何例外。① 公理的普遍性具有绝对的必
然性，事物只能这样，必然这样，它不是从事物归纳得

来，也不是从事物演绎得来，而是对事物的先天规定。

也就是说，它是对特殊和个别事物的规定，而非相反。

康德的先天概念与此追求普遍性的传统一脉相

承，所不同的只是他的先天概念不是对事物本身的定

义，而是对事物在我们认识中呈现方式的逻辑规定。

它们实际不以特殊和个别为对象，而以普遍和一般为

对象。特殊与个别对普遍( 概念) 毫无影响。相反，这
种普遍性思想“一上来就倾向认定，在经过任何经验
验证前认定，该事就应该这样发生，绝无例外: 我们不

仅能断言该事到今天为止一直如此，还敢断言它不可

能是别样的”。②

黑格尔彻底颠覆了这种传统的普遍性思想。他
在《逻辑学》中讨论概念时，首先不是突出它的普遍
性，而是将普遍、特殊和个别作为构成概念的三个环
节。这三个环节“每一个都既是整个的概念，即被规
定的概念，又是概念的一个规定”。③ 也就是说，这三
个环节本身都是一个特定的概念( 被规定的概念) ，但

又是概念本身的一个规定。但无论作为前者还是作
为后者，普遍、特殊和个别都不是截然分开的:

抽象地来看，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
就是同一、差别和根据那样的东西。但是，

普遍的东西中同时也包含着特殊的东西和

个别的东西。其次，特殊的东西是自身普遍
的，并且是个别的东西。同样，个别的东西
也有这样的意义，即个别的东西是主体或基

础，这基础在自身包含着类和种，本身是实

体性的。这就是概念的各个环节在其差别
中设定起来的不可分离性，就是概念的明晰

性，在概念中每个差别决不造成纹理中断和

状态浑浊，而是同样透明的。④

黑格尔关于普遍、特殊和个别的辩证关系的深刻
论述，给我们讨论中国哲学的普遍性问题提供了一个

新的理论基础。之前我们谈论中国哲学的特殊性或
普遍性，乃至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与普遍性，都是在知

性的思维水平上来谈论的。知性思维的特点就是截
然区分、黑白分明，不同就是绝对的不同，不同事物之
间不可能有任何内在关系。因此，无论是主张中国哲
学的特殊性还是主张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家族相

似的关系的人，都无法说清楚那个普遍性，即普遍哲

学或一般哲学是什么，因而也更说不清楚特殊的中国

哲学与普遍哲学的关系。至于引用歌德讲的“越是民
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因为引用者往往对此名言的辩
证内涵缺乏足够的理解，所以除了是用名人名言来搪

塞和掩盖自己的无思想外，丝毫不能说明什么。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问题远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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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哲学问题。首先，什么是普
遍? 普遍又称“共相”，顾名思义，是事物共有的东西，

但却是一个抽象的东西。且不说这种抽象的东西是
否实存，①这普遍究竟是怎么来的? 按照西方哲学的

传统，是抽象得来的。但抽象意味着剥去事物的具体
规定和内容，例如，我们只有抽去各种各样树的特殊

性才能得到“树”这个普遍物，与任何具体的树相比，

它缺乏内容。再把“树”抽去，我们才能得到它是物体
的普遍。与“树”相比，“物体”更缺乏规定。正如黑
格尔所说的:“抽象把自身升到它的更高和最高的普
遍的东西，而这样的东西不过是愈来愈变得没有内容

的表面。”②这种抽象的普遍，其实就是一个共名，本
身缺乏规定因而需要规定。可见，脱离特殊和个体，

甚至与特殊和个体对立的普遍，只是“没有内容的表
面”。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谈论中国哲学的特殊性
时，如果不把西方哲学作为普遍的话，那个普遍就纯

粹是“没有内容的表面”; 而在谈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
学是“家族相似”的关系时，也无法对此“家族”有任
何具体的规定。如果普遍性只是一个“没有内容的表
面”，那么特殊性也一定会是如此。在知性思维的层
面，谈论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或特殊性是一样的无谓。

虽然黑格尔的普遍、特殊和个别似乎对应于传统
形而上学的类、种、个体的区分，但他显然反对通过抽
象丢掉特殊的东西得来的普遍，他主张的是另一种普

遍，即“通过个别，普遍的东西本身在规定性中下降到
个别”。③要了解黑格尔的这个思想，得进一步展开他
对普遍、特殊、个别这三个概念的辩证思考。在他看
来，传统对普遍、特殊和个别的理解是量的理解，即普
遍是指所有，特殊是指一些，而个别就是一个。“家族
相似”的概念就是这种量化理解的一个变种。黑格尔
在《逻辑学》第三篇《概念论》第一部分“主观性”的第
二章“判断”中特地批判了这种对于普遍、特殊和个别
的量化理解的错误。

黑格尔把判断分为实有判断、反思判断、必然判
断和概念判断四种。反思判断是表明某些事物具有
共同的特殊性质。例如: “这个人是要死的”; “某些
人是要死的”;“所有人都是要死的”。黑格尔说这样

的判断表达了一种本质性，“但却是一种关系中的规

定或一个总括的普遍性”。④ 但是，在每个这样的判

断中，判断都提出了它自己的根据问题———作为主词

的“这”、“一些”和“所有”是什么意思? 在何种意义

上宾词本质上即属于主词? 第三个“所有”的判断可

能似乎要弄清前两个判断的意思，因为它好像把个别

和特殊整合进自己，但如何去理解这个“所有”? 黑格

尔说有两种解读这个“所有”判断的办法。一是把它

理解为个别和特殊判断的结果，另一个是把它理解为

它们的前提。当我们把“所有”判断理解为前两个判

断的结果时，“所有”的判断就陷入我们熟悉的归纳问

题。在归纳中，确立一个经验的普遍性“依靠默许，

即: 只要不能举出相反的情况，多数的事例便应该当

作是全体”。⑤这样我们看到，普遍依赖个别和特殊，

但这也使人怀疑它自己的普遍性是个原理。

如果反思的普遍判断被解读为前提而非结果，它

就会迫使思想去反思如何理解作为出发点的“所有”。

可以认为它是所有被考虑的事物共有的一种“共同性

质”。但如果我们不想重新掉进归纳问题，那么需要

的不是一个关于各个分离事物共同性质的陈述，而是

一种组织原则。根据这种原则，宾词作为一种必然的

东西内在于主词。这里，黑格尔论证了我们从作为
“所有”的普遍到作为“类”的普遍，以及它分化为各

种“属”。这就有了一种不同的配置普遍、特殊和个别

的关系的模式: 必然判断。

在必然判断中，特殊和个别由于它们的本性本质

上与普遍联结在一起，但也因此普遍是特殊和个别的

一部分，离开特殊和个别就无法理解普遍。黑格尔看

到，在必然判断中判断的动力实际转换了，判断的基

础不再在宾词，而在主词。但是，根据黑格尔，必然判

断是关于类与属的关系的，但它并不表达它提出关于

这种关系的种种主张的根据。种和属这两个范畴相

互渗透，但是不同的。我们要在何种意义上去理解类

与属之间的同一与不同?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关于普

遍、特殊和个别在判断运作中的情况? 为了讲述普

遍、特殊和个别在必然判断中的关系，黑格尔论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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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考察普遍、特殊和个别必然联系的种种方
式，思维主体是以这些方式设想它们的必然联系的。

这就要进入概念判断。黑格尔说，这不是撤回到“某
种单纯主观的东西”①:“善、劣、真、美、正确等宾词表
示事情在其普遍概念里，即在全然事先建立的应当

里，得到衡量，是与概念一致或不是。”②

黑格尔考察了实然判断、或然判断、确然判断形
式的概念判断。在这些判断中，如何证明关于判断中
主词和宾词的关系的主张是正确的问题是主要问题。

黑格尔在这些判断中考察了它们的缺陷，即在判断

时，判断标准脱离了判断的事物，即个别( 主词) 和普

遍( 宾词) 的结合。在实然判断中，像“X 是善的”这
样的断言是由确立“善”的意义的标准的主观性任意
产生的。这些主观标准起到了一个外在的“第三方”

法官的作用，它肯定断言是真的; 但别的法官可以同

意肯定一套不同的标准，按照那套标准可以得出与之

截然相反的断言。实然判断造成判断基础不确定。

也就是说，它没有解决个体( X) 究竟是善与否的问
题。这里的困难在于与主词( 个体) 和它的双重含义
( 它是什么和它应该是什么) 的关系。这双重含义表
明，主词既与宾词( 普遍) 相反，又与宾词一致。只有
在确然判断中，这个问题( 判断根据的确定性) 才得到

了解决。确然判断是关于主词和宾词实质一致的判
断，如“这房子在如何如何时是好的，这行为在状况如
何如何时是对的”。③确然判断的基础就是这种主词
与宾词的实质一致。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可以在确然
判断中看到判断的两造( 个别 /普遍) 如何相遇，不是
在把“是”( 个别或特殊) 从属于“应当”，而是在它们
的一致中:

更仔细地观察一下使判断过渡为另一

形式这种结果的肯定的东西，那就如我们所

曾看到的，在确然判断中的主词和宾词，每

一个都表明自身是整个的概念。———概念
的统一，作为构成使主词和宾词相关的系词

的那种规定性，同时又与主词和宾词相区

别。最初，系词只是站在主词的另一方，作
为它的直接状态。但当系词在本质上是相
关的东西时，它就不仅是这样的直接状态，

而且是贯通主词和宾词的或普遍的东西

了。———另一方面，由于主词和宾词具有相
同内容，所以形式关系就由那个规定性建立

了，即作为一个普遍的东西或特殊性那样的

规定性。④

从上述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黑格尔是在动态关

系上来论述判断的三个主要成分( 主词、系词和宾词)

的同一性的，这种同一性贯穿这三个成分并在它们中

起作用。这就是说，作为范畴，普遍、特殊和个别是相
互包含和彼此中介的。然而，从形式上说，只要思维
通过判断来进行，它必然一般要冻结普遍与特殊间的

区别。因此，如果确然判断固执于判断的形式，从而
无法把握判断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关系的话，即使是确

然判断也会失败。只有在推论中，普遍、特殊和个别
之间的关系才能更灵活地表达出来，推论是表明思维

逻辑更为合适的方式。在推论中，普遍、特殊和个别
每一个都能作为“要素”起作用，或作为一个中介项起
作用。黑格尔在“推论”章中追溯判断的基础，表明系
词的意义如何在它自己的地位被明确表达为推理过

程的一个中项、本身是思维的一个规定时变得更为
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从来不把概念视为一个孤

立的东西，概念只有在概念的系统中，在它与其他概

念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发展和规定。以“普遍”概
念为例，它本身既是一个“被规定的概念”，即本身就
是一个特殊概念; 但它又是一般概念的“一个规定”，

即任何概念都具有普遍性这个特质。但是，普遍本身
只有与特殊和个别处于一种内在的结构关系中才有

意义，反之亦然。换言之，我们要理解普遍，就必须理
解特殊和个别，反之亦然。普遍本身就其定义而言，

是个特殊概念，但就其意义结构而言，也是一个一般

概念或概念一般。它的意义结构( 以及任何概念的意
义结构) 是三位一体的动态结构，“动态”在这里是
说，其意义结构的三个要素必然要展开为它们的他

者，通过他者来实现自身。就此而言，这三个要素都
不是静态的、固定的，而是始终通过他者的中介转
化的。

虽然黑格尔是从主观逻辑的角度来讨论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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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对于坚持思有同一的他来说，逻辑的结构秩序

就是世界的结构秩序。因此，普遍、特殊和个别的动
态关系不仅是纯粹概念的关系，而且是事物普遍性本

身的动态架构。当我们在谈论某种哲学的普遍性时，

显然不存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普遍的哲学概念，它先

验规定了什么是哲学。我们可以根据它，用康德意义
的规定性判断来判断什么属于哲学，什么不属于哲

学。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抽象法
来得出这么一个哲学概念。至于经验归纳，在这里就
更不可用了，因为那得先决定根据什么来归纳，那个

归纳的标准不能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先天普遍

概念。

( 三)

近代以来以西方哲学概念为普遍哲学的概念显

然是不合法的，因为西方哲学也是一种特殊哲学。西
方人可以主张，除非像西方哲学一样，否则就不能叫

哲学( 许多西方人正是因此认为哲学是西方人特有的

东西) 。非西方人如果拒绝上述某些西方人的主张，

而坚持认为自己也有哲学的话，那么必然会拒绝以西

方哲学为哲学的普遍范式，而认为西方哲学与他们自

己的哲学一样，也是一种特殊的哲学。但恰恰是这种
特殊性构成了哲学的普遍性。哲学的普遍性不等于
哲学的齐一性，“普遍的东西证明自己不仅是同一的，

同时又是差异的”。① 哲学的普遍性体现在各个个别
的、特殊的哲学( 如中国哲学、印度哲学、西方哲学、伊
斯兰哲学、非洲哲学等等) 中，但这不是像亚里士多德
以为的那样，是本质体现在每个个别事物中，而是普

遍本身是有差异的同一或在差异中的同一。用佛教
华严宗的话说，哲学本身是“一中一切，一切中一”。

正是这种既差异又同一使得普遍哲学概念不是一个

先天的定义，而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变化的动态结构。

正是这样的哲学概念，使得地球上许多不同的思想可

以正当地要求哲学的身份，同时也赋予它们各自以普

遍意义。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并没有与西方的普遍

( universal) 和普遍性( universality) 相同的概念。中文
“普”就是“遍”，《玉篇·日部》: “普，徧也。”《周易·

象传》: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孔颖达疏: “龙德在
田，似圣人已出在世，道德恩施能普徧也。”“普”没有
西方哲学“普遍”概念所蕴涵的那种逻辑必然性和绝
对性; 它是一个空间性的概念，它的字形就指明了它

最初的意义与天日有关，②强调的是无所不包的覆盖

性和量的意义上的“所有”，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小雅·北山》)。这里是“普”只是表示囊括一切，没有
例外，但只是量而非质的意义上的“没有例外”。这个
“普”不像西方哲学中的“普遍”概念那样，是规定性
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描述性的，没有西方“普遍性”

概念蕴含的“应然”和“必然”的意思。即使是像“放
之四海而皆准”这样的话，也不过是说一律有效，没有
西方“普遍性”概念那种绝对规定性和逻辑必然性的
意思。

总之，中国传统思想中原本没有西方那种绝对意

义的“普遍性”概念，即便是像人性这样的东西，孔夫
子也只是说: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③性只是相近，

而不是千篇一律，不是相同，没有例外。即便是五行
彝伦，也可以被人搞乱。④ 难怪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和日本都没有提出普遍性问题。⑤ 正因为中国传
统哲学中没有西方那种“普遍性”概念，所以在中国传
统哲学中也找不到相当于西方哲学中“特殊性”和
“个体性”的概念。

但是，中国哲学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普遍性”

的问题，不等于中国思想不思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更不等于中国思想没有普遍性; 而只是说中国思想中

没有西方哲学传统的普遍性概念。比较相近的应是
在谈论道的时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
也。”《中庸》中这几句非常著名的话即表明: 道普遍
必然存在且与我们息息相关。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勉
强说道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最高的本质，因为它无

处不在。但它只是一应然的本质，非道、无道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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罕见的事情。就此而言，它不具有本质那种绝对的强
普遍性( 并不蕴含逻辑必然性) 。《韩非子·解老篇》

有“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
之文也; 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的说法。这段话看上
去好像可以理解为中国人也讲普遍性的一个证据: 道

和理都是普遍的东西。但若细究，却不尽然。道是一
切事物的最终根据，就此而言，当然可以说道具有普

遍性或道是普遍的。但与普遍性相比，韩非的这段话
谈论道的着眼点显然在“所然”和“所以成”上，即事
物的“根据”，而不是“普遍性”上。并且，道这个事物
的最终根据要通过理才能“成物”。理不是普遍的，而
是特殊的，“万物各异理”，所以要有一个“稽万物之
理”的道。由于万物各异其理，稽理之道就“不得不
化”;“不得不化，故无常操”。可见道不是那绝对划
一的普遍性，相反，“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

与理相应”。① 道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着重在“万
物皆然”而非“绝对必然”上; 更重要的是，这种“普遍
性”不是西方那种逻辑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不是对事

物的先天规定，而是相反，是因事而化，没有一定。这
就使得普遍、特殊与个别之间再也不壁垒森严、泾渭
分明，而是连通一气。黑格尔曾经说过，作为概念的
普遍是将自己保持在它的特殊中，统摄了自己和自己

的他者。② 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概念，似乎更符合黑格
尔所说的普遍性概念。

一旦中国哲学与世界其他哲学，例如西方哲学相

互了解之后，这种普遍性思想就能与西方普遍性概念

( 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意义上的) 一起，丰富哲学的普遍

性概念，乃至一般的普遍性概念。仅此一点，便已说
明中国哲学具有普遍意义，即它的许多概念正因为其

特殊，而成为那个本身是差异之同一的普遍哲学的一

个规定性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以这样的普遍
性概念来理解、证明中国哲学的普遍性意义。这才能
最终跳出普遍与特殊、地方性与世界性这样的人为知
性的对立窠臼，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哲学的普遍性问

题。这将会导致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新的范
式转换的阐释。

On the Universal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Zhang Ｒulun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It is a problem rising from the modernity whether Chinese philosophy is one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s well
as Western philosophy． The problem presupposes that Western philosophy is the only and universal philosophy as
such． However，when we query this belief by emphasizing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n order to defend its
status，we precisely degrade it to a local philosophy． If we can learn from Hegel's dialectics that the universality is a
dynamic and differential identity on one side and a process of assimilating our traditional thought on universality on the
other side，we will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hilosophy，but also contribute to this
concept of universality in the way of Chinese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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